
 

 

編 輯 說 明 

一、編印目的：本刊之編製，旨在提供歷年不斷積極努力之各項公共

設施工程、建築管理、違章建築處理及一般相關業務概況與成

果，以為本局爾後業務策劃、執行、考核之參考。 

二、資料來源：係由本局各處、室及所屬各機關業務單位所提供，經

本局會計室彙整編纂而成。 

三、本刊所列資料，以民國 102 年為主，因縣市合併，部分資料採縣

市合併後加總呈現，並將歷年近十年資料一併刊列，俾作長時間

數列之比較，藉資察往知來；本刊以前各期數字，若與本期有出

入者，以本期年報所列者為準，本刊各表所稱「年」係指曆年，

自當年 1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止，1月至 12 月計 12 個月，稱「年

底」者指當年 12 月底。 

四、本刊資料所用度量衡單位，均採用公制，如有原有非公制者，均

經折算為公制，以資劃一。如有特殊情形而採用其他單位者，已

分別予以註明。表內數字太長者，其單位均儘量提高，尾數四捨

五入，故部分總數與細數之間，或有未能符合情事。 

五、各刊所用符號之意義：「－」代表無數字；「…」代表數字不明；

「0」代表有數字而不及一單位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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壹、 提要分析 
一、組織編制概況 

本局成立於 68 年 7 月 1 日，主管本市建築管理、公共工程、政府採購稽核等

業務，現有組織架構於 99 年 12 月 25 日縣市合併調整設置。 

依據本局現行組織編制，置局長 1人，承市長之命，綜理局務，並指揮、監

督所屬機關及人員；另置副局長 2 人、總工程司 1 人、主任秘書 1 人，襄理局務；

內部建置單位有建築管理處、工程企劃處等 2處及資訊室、秘書室、人事室、會

計室、政風室等 5室。局屬機關則有新建工程處、養護工程處、及違章建築處理

大隊等 3個，職掌如下： 

工程企劃處：掌理新建工程、養護工程等先期作業計畫審核以及各項工程之督導、

監辦、工程技術研發、工程專案規劃、工程界面整合、政府採購申

訴審議、政府採購稽核、工程材料委外試驗及道路管線挖埋勘查核

准、管制等事項。 

建築管理處：掌理建築執照核發、建築師管理、施工管理、建築法令增修訂、營

造業管理、公共安全檢查、違規使用管理、公寓大廈、室內裝修及

招牌、樹立廣告等事項。 

資  訊  室：工務資訊系統之整體規劃、發展、協調、推動、管理、維護、訓練

及督導事項。 

秘  書  室：掌理文書、研考、印信、檔案、出納、庶務、法制、公共關係、新

聞聯繫及不屬於其他各科室事項。 

會  計  室：依法辦理歲計、會計、統計等事項。 

人  事  室：依法辦理人事管理事項。 

政  風  室：依法辦理政風事項。 

新 建 工 程 處：設 6 科 4室，掌理道路、橋梁、公共建築等工程新建、增建、

及府屬機關學校委託代辦營繕工程之規劃、設計、施工等事項。 

養 護 工 程 處：設 5 科 4隊 5 室 1廠，掌理道路、橋隧、公園、綠地、路燈照

明等設施養護、增設、改善社區營造工程之規劃、設計、施工

等事項。 

違章建築處理大隊：設 3 組 1 室，執行拆除違章建築，並協調拆除糾紛等事項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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圖 1-1 高雄市政府工務局暨所屬機關組織系統圖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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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人事 

（一）按官職等分 

本局暨所屬機關 102 年底正式職員 501 人，其中以薦任 317 人占 63.27％，

其次為委任 170 人占 33.93％，再次為簡任 12 人占 2.40％，比照簡任 1人、雇員

1 人為最低各占 0.20％。（詳圖 2-1 及表 1-1） 

 

（二）按教育程度分 

本局暨所屬機關 102 年底教育程度以研究院（所）231 人最多占 46.11％，其

次大學畢業 204 人占 40.72％，再次專科畢業 56 人占 11.18％，最低為高中（職）

畢業 10 人占 2.00％，本局暨所屬機關教育程度專科以上畢業達 98.00％。（詳圖

2-2 及表 1-1）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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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按年齡分 

        本局暨所屬機關以 30-34 歲 100 人最多占 19.96％，其次 35-39 歲 97 人

占 19.36％，其他依序 45-49 歲 68 人占 13.57％、40-44 歲 66 人占 13.17％、50-54

歲 63 人占 12.57％、25-29 歲 50 人占 9.98％、55-59 歲 33 人占 6.59％、60-64

歲 13 人占 2.59％、24 歲以下 10 人占 2.00％、65 歲以上 1 人占 0.20％，平均年

齡 41 歲。（詳圖 2-3 及表 1-2） 

 

三、102 年度歲出預算編列及執行情形 

本局暨所屬機關 102 年度工務建設預算共計編列 74 億 2,997 萬 9 千元，較

101 年度減少 3 億 8,503 萬 7 千元；執行數 68 億 7,203 萬元，執行率 92.49％，

本局暨所屬各機關編列及執行情形如下：（詳如圖 3-1、圖 3-2、圖 3-3、圖 3-4

及表 2） 

1. 本局預算數 22 億 5,752 萬 3 千元，執行數 22 億 2,756 萬 1 千元，執行率

98.67％。 

2. 新工處預算數 13 億 8,748 萬 3 千元，執行數 10 億 4,679 萬 5 千元，執行

率 75.45％。 

3. 養工處預算數 36 億 8,864 萬 7 千元，執行數 35 億 134 萬 8 千元，執行率

94.92％。 

4. 違章建築處理大隊預算數 9,632 萬 6 千元，執行數 9,632 萬 6 千元，執行

率 100％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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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建築管理 

（一）高雄市核發建築物使用執照 

因縣市合併，建築管理資料採用縣市合併後加總計算，建築物使用執照部分，

102 年高雄市核發建築物使用執照全年共計 3,028 件，較 101 年增加 79 件，增加

2.68％。（詳如圖 4-1 及表 4-3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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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高雄市核發建築物建造執照 

        102 年高雄市核發建築物建造執照全年共計 3,548 件，較 101 年增加 388

件，增加 12.28％。（詳如圖 4-2 及表 4-7）。 

 

（三）高雄市營造業家數 

        102 年高雄市各等營造業共計 2,051 家，較 101 年增加 49 家，增加 2.45

％，其中綜合營造業家數共計 1,193 家，較 101 年增加 18 家，增加 1.53％，其

中丙等綜合營造業為最多共計 762 家占 63.87％，其次甲等共計 294 家占 24.64%，

其餘乙等共計 137 家占 11.48％，另外土木包工業共計 795 家，較 101 年增加 31

家，增加 4.06％；專業營造業共計 63 家，與 101 年持平。（詳如圖 4-3、圖 4-4、

圖 4-5 及表 4-1）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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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四）高雄市違章建築違章建築拆除案件 

102 年高雄市違章建築拆除案件共計拆除 8,982 件，總拆除率 7.14％，較

101 年總拆除率減少 1.50％，其內容如下：（詳如圖 4-6 至圖 4-9 及表 4-12） 

1. 以前年度部分：102 年度應拆除數 114,227 件，已拆除數 883 件，尚未拆除數

113,344 件，拆除率 0.77％，較 101 年度增加 0.26％。 

2. 本年度部分：102 年度當年查報數 11,656 件，已拆除數 8,099 件，尚未拆除數

3,557 件，拆除率 69.48％，較 101 年度減少 5.94％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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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新建工程 

（一）高雄市道路新建完工工程 

        102 年高雄市道路及都會區快速道路系統新建完工工程長度共計 3,701

公尺，總面積 36,712 平方公尺，其中新建完工長度部分以六龜區為最多，計 956

公尺佔 25.83％；面積部分亦以六龜區為最多，計 7,045 平方公尺佔 19.19％。（詳

圖 5-1、5-2 及表 5-1） 

 

 
註：99 年(含)前為原高雄市資料，100 年起為縣市合併後資料 

 

 

 
註：99 年(含)前為原高雄市資料，100 年起為縣市合併後資料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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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高雄市道路拓寬完工工程 

        102 年高雄市道路及都會區快速道路系統拓寬完工工程長度共計 13,607

公尺，總面積 138,743 平方公尺，其中道路拓寬長度部分以桃源區最多，計 6,513

公尺佔 47.87％；面積部分以仁武區最多，計 81,337 平方公尺佔 58.62％。（詳圖

5-3、5-4 及表 5-2） 

 
註：99 年(含)前為原高雄市資料，100 年起為縣市合併後資料 

 

 

 
註：99 年(含)前為原高雄市資料，100 年起為縣市合併後資料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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六、養護工程 

（一）高雄市現有公園、綠地、兒童遊戲場（詳圖 6-1、圖 6-2 及表 6-4） 

1. 102 年高雄市現有公園：共計 378 處，面積 1,871.95 公頃，較 101 年 

增加 20 處，面積增加 941.30 公頃。 

2. 102 年高雄市現有綠地：共計 122 處，面積 212.45 公頃，較 101 年減 

少 6 處，面積減少 38.27 公頃。 

3. 102 年高雄市現有兒童遊戲場：共計 111 處，面積 22.58 公頃，處數

不變，但面積增加 0.33 公頃。 

 

 
註：99 年(含)前為原高雄市資料，100 年起為縣市合併後資料 

 

 

 
註：99 年(含)前為原高雄市資料，100 年起為縣市合併後資料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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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高雄市道路改善完工工程 

102 年高雄市道路改善完工工程（含 AC 及紅磚）共計 2,814,746 平方公

尺，較 101 年增加 387,333 平方公尺，增加幅度 15.96％，養護分為四個養護

工程隊（四維、鳳山、岡山、旗美）分別養護。（詳圖 6-3 及表 6-10） 

 

 
註：99 年(含)前為原高雄市資料，100 年起為縣市合併後資料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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